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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40074700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陳儷 

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機關○○年 6 月 2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及

函附行政處分書（序號：○○○○○）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

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有理由，原措施機關應依本評議之意旨，於 2 個月內為適法之

措施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緣申訴人於○○○○○之○○班擔任教師，該○○班於○○年

10 月 16 日疑有搭班教師林○○不當對待幼生之情事，過程中

申訴人疑似知悉該師有不當對待幼生之情事而未進行通報，經

○○年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（以下簡稱

認定委員會）決議受理，並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，於調查小

組調查終結，認定委員會決議申訴人知悉未報林師疑似體罰之

情事，係出於班級經營之意圖及對法的概念不足所致，未構成

違法事件，但仍應接受主管機關開設之 12 小時幼兒輔導管教

相關課程。原措施機關將前開認定委員會之決議以○○年 12

月 12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○○年 12 月 12

日函）送達申訴人，同時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

簡稱國教署），國教署函復原措施機關，申訴人既有知悉且未

阻止林師不當管教情事，認定委員會及調查小組應釐清申訴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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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違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（以下簡稱教保條例）第 15 條

知悉而未依規通報之情形。故認定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並決議

申訴人涉及教保條例第 15 條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

幼照法）第 26 條之規定，原措施機關遂依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

2 項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與教保服

務人員條例事件裁罰基準（以下簡稱裁罰基準）之規定，並審

酌此事件非屬情節重大之情形，遂以○○年 6 月 25 日○○字

第○○○○○號函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附行政處分書（序號：

○○○○○）送達申訴人，裁處申訴人新臺幣 1 萬元罰鍰，申

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依法提起申訴。 

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依行政程序法第 4 條及第 110 條之規定，原措施機關○○年

12 月 12 日函已認定申訴人未構成違法事項，然原措施卻又

指述申訴人違反教保條例第 15 條，前後函文顯有自相矛盾。

另依教保條例第 15 條之構成要件，係以發生教保條例第 12

條、第 13 條或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、幼照法第 23 條、第 24

條或第 25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始具有通報義務，然對於林師之

不當對待行為，原措施機關係以違反教保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

規定確定在案，給予申訴人之原措施以違反教保條例第 15 條

顯有認事用法之違誤。 

（二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機關○○年 6 月 25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函附

行政處分書（序號：○○○○○）。 

三、 原措施機關說明意旨略以： 

依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

違法事件通報辦法（以下簡稱通報辦法）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，

及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0 日臺教授國字第 1130046932 號函（以

下簡稱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0 日函）略以，有關教保服務機構

疑似發生違法對待幼兒事件，無論涉及違法情節輕重，均應進

行通報。原措施機關之認定委員會審酌認定申訴人對於運動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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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規劃與體罰界定缺乏適當的專業素養和細心，確實知悉未

報，故以申訴人違反教保條例第 15 條及裁罰基準，並考量本

事件非屬情節重大，減輕處罰為 1萬元罰鍰，於法有據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申訴有理由者，

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

議書主文中載明。（第 2 項）前項評議決定撤銷原措施、原

申訴評議決定，發回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另為措施，或

發回原申評會另為評議決定時，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

之。」 

（二） 幼照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9 款規定：「教保服務機構

之其他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

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，且終身不得聘

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：八、體罰、霸凌學

生或幼兒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確認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、終止運用關係及

終身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。

九、行為違反相關法規，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，經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

關係、終止運用關係、終身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

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。」第 24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

定：「教保服務機構之其他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教

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

係，且應認定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其

他服務人員：四、體罰、霸凌學生或幼兒，造成其身心侵

害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確認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

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。五、行為違反相關法

規，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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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

必要。」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聘

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為教保服務機構之其他服務人員；已

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、免

職、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：一、有第 23 條各款情形

之一。二、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，於該認定 1 年至 4 年期

間。三、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 條第 3 款至第 12 款或第

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第 12 條第 3 款至第 12 款情形。四、

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3 條各款或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情

形，於該認定 1 年至 4 年期間。五、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

第 3 款至第 11款或第 19 條第 1 項第 1款所定第 14 條第 1項

第 3 款至第 11 款情形。六、有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各款或

第 19 條第 1 項第 2款情形，於該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。七、

有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情形，於該終局停聘 6 個月至 3 年期

間。八、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3

項前段情形。九、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第 1 項第 2

款或第 3 項後段情形，於該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。十、有補

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第 6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。十一、

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第 6 項第 3 款情形，於該認定 1

年至 4年期間。」 

（三） 教保條例第 12 條第 10 款及第 11 款規定：「教保服務人員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、免職或終止契約

關係，且終身不得聘任、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：十、

體罰、霸凌學生或幼兒，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，經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確認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、終

身不得聘任、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。十一、行

為違反相關法規，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，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、

終身不得聘任、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之必要。」第 13

條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：「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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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、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，且應認

定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、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：四、

體罰、霸凌學生或幼兒，造成其身心侵害，經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確認，有解聘、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之必

要。五、行為違反相關法規，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，經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查證屬實，有解聘、免職或終止契

約關係之必要。」第 15 條規定：「教保服務人員於執行業務

時，知悉任何人有第 12 條、第 13 條或前條第 1 項各款、幼

照法第 23 條、第 24 條或第 25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之一，除依

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。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教保服務人員，不得對幼兒

有身心虐待、體罰、霸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，或其他對幼

兒之身心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。」第 43 條第 2 項規定：

「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 15 條規定，未依規定通報者，處新臺

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。」第 46 條第 2 項規定：

「教保服務人員違反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，對幼兒有非屬情節

重大之體罰、霸凌、性騷擾、不當管教、其他身心暴力或不

當對待之行為，處行為人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

鍰，並公布行為人之姓名及機構名稱。」 

（四） 通報辦法第 8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負責人、教保服務人員或其

他服務人員，於執行業務時，知悉下列人員對幼兒疑似有本

法第二十三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各款、第二

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十條第一項，或教保條例第十二

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、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行

為之一時，除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通報外，

應依下列規定立即通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至遲不

得超過二十四小時：……二、教保服務人員，有教保條例第

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三十三條第一

項行為之一，應向負責人報告，負責人並應以書面署名確認

知悉報告後，由負責人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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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。」 

（五） 行政罰法第 4 條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

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」 

二、 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0 日函略以：「……依幼照法第 26 條、第

30 條第 2 項及教保條例第 15 條、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，教保服

務機構之負責人、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服務人員於執行業務

時，知悉任何人有幼照法及教保條例所定消極資格情事，除依

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；倘違反前開通報規定，依幼照法第 54 條第 2

項及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

罰鍰。前開規定之立法意旨，係為確保前開人員知悉任何人有

疑似違反消極資格規定情形，均應進行通報，以保障幼兒安全

及權益。」 

三、 本件原措施有認事用法違誤，茲說明如下： 

(一) 依行政罰法第 4 條之規定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，以行為

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，對於教保服務人員知悉有不當對待

幼生之情事而未進行通報，有教保條例第 15 條及通報辦法第

8 條第 2 款規定通報義務之明文，對於違反通報義務之處罰，

係規定於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

以下罰鍰，然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之處罰要件，係教保服

務人員知悉不當對待幼生已達同條例第 15 條所列違法情節嚴

重至構成消極資格之情形，並無包含同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對

幼生非屬情節重大之不當對待情形，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0 日

函之意旨擴大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之要件，顯與行政罰法

第 4條之規定相違，先予敘明。 

(二) 查林師不當對待幼生經認定委員會調查及議決認定林師所涉之

行為，係違反教保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之情形，且非屬情節重

大，未達構成消極資格之程度，故依同條例第 46 條第 2 項予

以裁罰 6 千元在案，有原措施機關○○年 1 月 23 日○○字第

○○○○○號函可稽。而申訴人知悉林師之不當對待幼生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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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但未通報，係違反通報辦法第 8 條第 2 款之規定，未達違反

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須裁罰之程度，故原措施機關以○○

年 12 月 12 日函認定申訴人知悉未報林師疑似不當對待幼生之

情事，係出於班級經營之意圖及對法的概念不足所致，未構成

違法事件，但仍應接受主管機關開設之 12 小時幼兒輔導管教

相關課程之措施已然適法。而其後再補充給予申訴人裁罰之原

措施，其所憑係依教保條例第 43 條第 2 項之要件，然其非屬

申訴人所違反之事項，故原措施機關給予申訴人之原措施當非

適法，本會依法應予以撤銷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予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為有理由，依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

定，決定如主文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 1 月 1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